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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环境罪的治理前置化

●曹海燕

　　

[摘要]为适应当前环境保护的需求,刑法需在生态环境保护中收紧谦抑性原则,适当扩展治理领域并采取前

置保护措施.在立法实践中,通过对“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修订,降低了该罪的构罪标准,并同步提

升了量刑幅度,旨在强化环境保护力度.此外,通过增设具体罪状,实现了犯罪形态的广泛覆盖与类型化扩

张,进一步织密了环境保护的刑事法网.随着法律利益(法益)保护理念的发展,依赖传统预备犯与未遂犯范

畴以提前介入环境保护的做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环境本身所承载的固有价值与多重功能日益成为法律关

切的焦点.面对充满不确定性与风险的现代社会图景,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不仅将目光投向既成的损害结

果,更前瞻性地将危险犯与情节犯纳入预防性刑事保护的框架之内.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治理前置化;环境法益;刑事责任

污染环境罪的修订和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第三百三十八条明确规

定了污染环境罪。 在刑事立法上，污染环境罪是对“破坏

环境资源保护罪”做出的重要修订。 从１９９７年至今，《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定经历了两次重要的

修正。 １９９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重大环境污染

事故罪”纳入实害犯范畴，本罪的成立须以污染环境犯罪行

为已实际酿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附加严重侵害财产权益

或危及人身安全为构成要件。 ２０１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八)》实现进一步的独立和完善：扩大了犯罪行为

的范围，还降低了入罪门槛，以“严重污染环境”替代“造

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

伤亡的严重后果”，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刑事

追责门槛。 距离上一次修改本罪已经过去近十年，在强化

生态安全屏障与民众福祉的指引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十一)》第四十条对污染环境罪进行了新一轮的修订

与完善，此举旨在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效能与威慑力。 通过精细化的

法律条文调整，不仅彰显了我国对环境治理的坚定决心，也

体现了法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保障公众利益的灵活性

与前瞻性。 在学界研讨上，学者将污染环境罪作为研究环

境犯罪的主要研究方向。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起，历经《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直至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十一)》，我国刑法体系在立法模式上实现了由

个别条款的前置性调整向整体性立法理念的深刻转变，标志

着一种预防性、前置化立法策略的确立。

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的内涵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环境犯罪出现更多科技化、人

工智能化等，改变了信息时代发展的进程与方式。 时代的

快速发展也不断颠覆人们的认知，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等

环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刑法作为捍卫社会秩

序的最后盾牌，针对层出不穷且复杂多变的环境危机，当社

会自我规制与前置预防措施显得力不从心时，刑法领域展现

出其积极提前介入的姿态，旨在应对环境领域的挑战。 这

一过程标志着传统以法益侵害为核心、权利保障为基石的刑

法理念逐步转变，迈向一种更加注重国家主动干预与社会全

面控制的预防性刑法路径。

(一)刑法治理前置化的定义

环境犯罪领域刑法介入的提前化，本质上构成了对传统

犯罪构成要件的深刻修正，其根本动因在于将刑事政策的介

入时点前移至危害结果显现之前，旨在实现刑罚适用的早期

干预。 传统上，法律对法益之保护严格框定于行为已造成

法益的实际损害或构成紧迫威胁的情境内，即主要针对未遂

形态与预备形态。 现行刑法体系下，法益保护的范畴已明

显前移，不再拘泥于法益实害或具体危害结果的发生，而是

将刑法介入的时机提前至存在侵害的抽象危险阶段，即便此

等危险尚未具象化为实际损害，也能触发刑法的防御机制，

这就是保护法益的早期化趋势，在环境犯罪领域尤为明显。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楚
天
法
治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观察思考　　Guancha Sikao

２０２４．１８　 楚天法治 　　１６９　　

刑法治理前置化遵循积极预防的原则，强调刑法在维护法益

方面的预见性与主动性。 刑法治理前置化核心在于强化刑

法对潜在威胁的提前介入，以此构筑更为坚实、前瞻的法益

保护屏障。 因此，刑法对法益保护的提前化，不仅是对既

有保护机制的深化与拓展，更是构筑更加严密、有效的法律

防护网的关键举措。

在法学界探讨中，“刑法保护前置化”这一概念，常以

“法益保护早期化”“刑事治理早期化”“刑法干预前置化”

“法益保护提前化和刑事处罚前置化”等来表达。 刑法保护

前置化是对于传统刑法介入时点和策略的革新。“刑法脱离

以应侵害为特征、以单纯外部行为为途径的思维，而转向以

风险防范为特征、以内面意志形塑为途径的范式，而该范式

的转型在刑法规范上的具体体现就是刑法保护的前置化。”

基于传统犯罪与现代犯罪的区分，刑法保护前置化理念

可划分为早期与后期两种观念。 早期观念聚焦于危险预防

作为其核心目标，主张将刑罚介入的时点从犯罪既遂前移至

行为实施阶段。 这是法益保护前置化的主要路径，具体表

现为将刑法介入时点从个人法益遭受实际侵害后，提前至具

体危险或抽象危险显现之时。 个人法益作为刑法传统保护

对象，其保护界限从传统实害结果阶段向前延伸至危险阶

段，构成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具体体现，这是刑罚处罚的前置

化趋势。 而后期观念则深化了刑法保护前置化的内涵，着

重于刑法在风险社会中的防控功能，将保护范畴扩展至个人

法益之外的集体法益与社会法益层面，并将介入时点进一步

前移至抽象危险萌芽之际，以强化刑法的预防性角色。 例

如，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社会公共安全、生态环境所代表的

法益已经远远超越个人法益范围之外的普遍法益。 因此，

现代刑法理念认为，对食品药品犯罪、环境犯罪等的刑事立

法都是为了将所可能造成的风险进行前置性的治理和控制。

普遍的集体法益与社会法益，作为承载重大社会安全价值的

载体，其显著特征在于一旦犯罪行为得逞，其危害后果往往

难以逆转，故需将防护网提前至抽象危险阶段加以阻遏。

这两种观念的分化，深刻映射了不同时代背景下法律理念的

变迁。 早期观念与后期观念的核心差异，集中体现在刑罚

介入的时机选择与保护法益的广度之上。 在时间维度上，

早期观念秉持“即时性”与“现实性”原则，聚焦于已显露

或即将显现的具体危害，强调对犯罪行为的即时反应；而后

期观念则转向“前瞻性”与“预防性”，重视对未来潜在危

险的识别与防范，力求在抽象危险阶段进行干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

事故罪”修正为“污染环境罪”，并对犯罪构成要件进行了

调整，通过增设罪状的方式拓宽了保护范围，降低了客观方

面构成犯罪的标准，将主观方面的认定模糊化。 我国刑法

体系历经一系列重要修订，正式开启了环境犯罪领域刑法处

罚前置化的实践探索，这一举措在环境保护的法治进程中具

有里程碑意义。 刑法体系的修订不仅对环境犯罪的罪名体

系进行了精细化的重构与扩展，更在入罪的实质性标准上实

现了关键性的调整与革新。 传统上，环境犯罪的成立往往

要求达到“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且该事故已实际导致公

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引发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的较为严

苛门槛；而现行刑法中，这一标准已被修正为更为宽泛且具

有前瞻性的“严重污染环境”标准。 这标志着我国环境刑

事立法理念的深刻转变，即更加注重对环境法益的早期保护

与预防，旨在通过刑法手段有效遏制环境损害行为于萌芽状

态。 这一修正被认为是刑法干预前置化的最明显证明。 因

为犯罪既遂形态从“结果犯”变更为“行为犯”，等于是将

犯罪成立的时间点前移到只要污染行为实施完毕，出现污染

的状态即可。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

的行为”相对于“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来说，完全可能是

行为犯，即只要实施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行

为，污染环境的结果就会同时发生。

(二)刑罚治理前置化特点

刑法保护前置化的特征可从法益保护前置化与刑罚处罚

前置化上，以形式特征和实质特征进行区分。

从法益保护和刑罚处罚的形式特征上看，法益保护前置

化的形式特征是对普遍法益的保护，刑罚处罚前置化的形式

特征是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减少。 通过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减

少，使得入罪标准降低，这对社会经济发展变动的不确定性

和不可预知性具有长期有效的功能，同时危害行为危害性可

视化程度急剧下降。 为确保个人与社会的长期良好发展处

于一个不受损害且稳定的环境之中，有必要通过刑法的前置

性维护机制来实现。 刑罚处罚前置化形式特征的核心在于

对犯罪构成要件的缩减性处理，即不再严格遵循传统刑法理

论中对行为构成犯罪所需具备的完整、充分的构成要件要

求。 特别是在涉及重大犯罪等具有高度严重性或紧迫法益

侵害性的领域，为有效应对此类犯罪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

的较大威胁，刑法通过缩减实行行为的具体要件，实现提前

介入与严厉打击的目的。

具体而言，即便某些行为在传统构成要件框架内尚未完

全成熟或未显现其完整的犯罪性，但基于其潜在的巨大危害

性与现实危险性，刑法仍可通过降低入罪门槛、简化证明要

求等方式，将其纳入刑罚处罚的范畴，以达到及时遏制犯

罪、保护重大法益的效果。 刑罚处罚前置化的实质特征是

法益危害结果的提前。 法益危害结果的提前将刑罚评价节

点前置，污染环境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之后将刑罚处罚的节点由损害发生提前至具体危险阶段便是

对法益侵害量的提前。 刑法保护前置化的实质特征是由法

益侵害结果尚未发生的提前过渡到法益侵害质的提前。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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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护前置化是将还未出现损害结果的行为视为失信行为进

行惩罚，以达到保护法益、避免危害结果出现的目的。

(三)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表现

污染环境罪是刑法治理前置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剪影，是

现代刑法在应对环境污染问题时所采取的一种重要策略。

这种前置化不仅体现在立法层面，也贯穿于司法实践的全过

程，旨在通过提前介入和严厉打击，有效遏制环境污染行

为，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 在立法层面，污染环境罪

的刑法保护前置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刑法对

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适度调整，不再过分强调危害

结果的发生，而是将具有严重危险性的行为纳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的规制范围。 这种调整使得刑法能够在环境

污染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之前，就对其进行有效地预防和

打击，从而实现对环境法益的前置性保护。 例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就明确

将“严重污染环境”作为构成要件之一，而不再要求必须造

成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等实害结果。 其次，刑法

对污染环境罪的刑罚配置进行了优化，通过提高法定刑、增

设罚金刑等方式，加大了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惩处力度。 这

种刑罚配置的优化，不仅提高了违法成本，也增强了刑法的

威慑力，促使企业和个人自觉遵守环保法规，减少环境违法

行为的发生。 最后，刑法还通过与其他法律制度的衔接配

合，实现了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多维度治理。 例如，与行政

法的衔接，使得环境行政监管部门在发现环境污染行为时，

可以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衔接，则使得环境污染行为的受害者可以通过

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等方式，获得相应的民事赔偿和生态修

复。 在司法实践层面，污染环境罪的刑法保护前置化也得

到了充分体现。 司法机关在办理污染环境案件时，注重从

源头上预防和打击环境污染行为，通过加强案件线索的排

查、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等方式，确保了对环境污染行为的

及时查处和严厉打击。 同时，司法机关还积极运用科技手

段辅助办案，如引入环境监测数据、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提

高了办案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污染环境罪刑法保护前置化规范路径

污染环境罪的刑法保护前置化规范路径，是一条旨在预

防为先、严惩为后的法律治理方式。 第一，在立法维度

上，细化了污染环境罪的界定标准，将潜在的环境危害行为

提前纳入刑法领域，降低了犯罪构成的门槛，确保了对环境

风险的早期识别与防范。 第二，调整刑罚体系，加重对环

境污染犯罪的惩处，通过提高法定刑幅度、强化罚金刑及资

格刑的适用，彰显刑法对环境保护的坚决态度。 第三，该

路径强调法律体系的协同作战，促进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无缝对

接。 通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确保环

境违法线索及时流转至司法程序，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

的有效衔接。 第四，鼓励环境公益诉讼，为受损生态寻求

民事救济，与刑事追责形成合力，共同织密环境保护的法

网。 第五，在司法实践层面，此路径倡导司法机关积极作

为，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严格依法审理污染环境案件。 司

法机关可以通过加强专业培训、引入科技手段等措施，提升

司法效率与质量，确保对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与有

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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